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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13  果嶺 

目的：規則13是針對果嶺的特定規則。果嶺是為在其地面上打球所特別準備的區域，且在每

一洞果嶺的球洞都有一支旗桿，因此跟其他的比賽場地之區域有不同的適用規則。 

 

13.1 在果嶺上被允許或被要求的行動 

目的：本條規則允許球員在該洞果嶺上做的事情，通常這些事情在該洞果嶺之外是不被允許

的，例如，允許標示一球之位置、撿起該球、將該球弄乾淨、置回一球，及修復該洞果嶺上

之損壞及移除其上的沙子或鬆土。此外，意外地移動在該洞果嶺上的球或球標，並無處罰。 

 

    a.何時球是在果嶺上 

      當球的任一部分有下列情形時，該球即是在該洞果嶺上： 

      ․觸及該洞果嶺，或 

      ․在該洞果嶺邊界內的任何東西（例如，鬆散自然物或人造物）之上或之內。 

      如球的一部分在該洞果嶺上，同時有一部分在另一比賽場地之區域內，見規則2.2c。 

    b.將果嶺上的球標示球位、撿起及弄乾淨 

      在該洞果嶺上的球可以將之撿起及弄乾淨（見規則14.1）。 

      在撿起該球前必須先標示其球位，且必須將該球置回其原點（見規則14.2）。 

    c.在果嶺上所允許的改善 

      在回合中及規則5.7a之中止比賽期間，不論球員的球是在該洞果嶺之上或之外，該球

員在該洞果嶺上可以採取下列二種行動： 

      (1) 移除沙子及鬆土。在該洞果嶺上的沙子及鬆土，可以免罰移除（但比賽場地上其 

         他地方的則否）。 

      (2) 修復損壞。球員可以採取合理的行動免罰修復該洞果嶺上之損壞，以儘量恢復該

果嶺原來的狀況，但只能在下列規定下進行： 

         ․用他的手、腳、或身體其他部位、或修復球痕通常所用的工具、球梯、球桿或

正常裝備品的類似物品，及 

         ․無不合理地延誤比賽（見規則5.6a）。 

         但如該球員修復該果嶺上之損壞所採取的行動，超過恢復該果嶺原來狀況所需之         

程度（例如，製造一個通向該洞球洞之通道，或使用不被允許的物件），以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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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該果嶺，則該球員因違反規則8.1a遭受一般處罰。 

         “在該洞果嶺上之損壞”意指任何損壞是因人或局外之影響力所造成，例如： 

         ․球痕、鞋子造成的損壞（例如，鞋釘痕），或裝備品或旗桿所造成的刮痕或凹洞， 

         ․舊球洞填塞物、草皮塊填塞物、草皮塊之接縫，或由維修工具或維修工程車所造 

           成的刮痕或凹洞， 

         ․動物的足跡或蹄痕，及 

         ․嵌埋的物體（例如，石塊、橡實或球梯）。 

         但“該洞果嶺上之損壞”並不包含下列事物所衍生的任何損壞或狀況： 

         ․果嶺一般狀況的正常養護（例如垂直切割的草縫及通氣孔）， 

         ․灌溉、下雨或其他自然力， 

         ․果嶺表面的自然缺陷（例如，雜草、裸土區塊，病蟲害或生長不均勻的區域）， 

           或 

         ․該洞球洞的自然磨損。 

    d.當球或球標在果嶺上移動時 

      球或球標在該洞果嶺上移動，有下列二項特定的規則： 

      (1) 意外地造成球移動不罰。如球員、其對手或在比桿賽的另一球員，意外地移動該 

         球員在該洞果嶺上的球或球標，並無處罰。  

         該球員必須： 

         ․將該球置回它的原點（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或 

         ․置放一球標以標示該原點。 

         例外─當球在上桿或打擊過程中開始移動，且做了該打擊，該球必須依其球位所處 

         之狀態擊打（見規則9.1b）。 

         如球員或其對手蓄意地撿起或移動該球員在該洞果嶺上的球或球標，見規則9.4或 

         規則9.5查明是否要處罰。 

      (2) 球被自然力移動何時要置回。如自然力造成球員在該洞果嶺上的球移動，則該球 

         員接著必須打球的地方，將取決於該球是否已被撿起並置回其原點： 

         ․如球已被撿起並在置回後開始移動─該球必須置回其原點（如原點不確定必須

估計之）（見規則14.2），即使它是被自然力，而不是被該球員、其對手或局外之

影響力所移動（見規則9.3之例外）。 

         ․如球尚未撿起及置回即開始移動─必須依該球新的位置擊打它（見規則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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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禁止蓄意測試果嶺 

      在回合中及依規則 5.7a 中止比賽期間，球員決不可以蓄意採取下列任一行動，以測試 

      該洞果嶺或錯誤果嶺：  

      ․摩擦其表面，或 

      ․滾球。 

      例外─在二洞之間測試果嶺：在二洞之間，球員可以在剛打完的洞之果嶺及任何練習 

      果嶺，摩擦其表面或滾球（見規則 5.5b）。 

      違反規則 13.1e 測試該洞果嶺或錯誤果嶺之處罰：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見委員會程序，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 8I 款第 I-2 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則， 

      禁止球員在剛打完的洞之果嶺上滾球）。 

    f.必須從錯誤果嶺採取脫困 

      (1) 受錯誤果嶺妨礙的意思。依本條規則，有下列任一情形即發生妨礙： 

         ․球員的球有任何一部分觸及錯誤果嶺，或在錯誤果嶺邊界內的任何東西之上或 

           之內（例如，鬆散自然物或人造物），或 

         ․錯誤果嶺對球員的預定站位之範圍或預定揮桿之範圍產生實質的妨礙。 

      (2) 必須採取脫困。當球員受錯誤果嶺妨礙時，決不可依該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 

         它。 

         該球員必須拋下原球或另一球在下述脫困區內採取脫困（見規則 14.3）： 

         ․參考點：完全脫困之最近點，必須在與原球靜止處相同的比賽場地之區域上。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有以下之限制：

         ․該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必須與該參考點在相同的比賽場地之區域內，且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必須從該錯誤果嶺所有的妨礙可以完全脫困。 

      (3) 明顯不合理時禁止脫困。如妨礙之存在僅因該球員所選擇之球桿、站位或揮桿方

式或打球方向等在該情況下是明顯不合理時，則不得依規則 13.1f 免罰脫困。 

      見委員會程序，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 8D 款第 D-3 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

則，禁止僅對預定站位範圍產生妨礙之錯誤果嶺免罰脫困）。 

      違反規則13.1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14.7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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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13.2 旗桿 

目的：本條規則含蓋球員面對該洞旗桿時的所有選擇。該球員可以讓旗桿留在該洞球洞中，

或移開它(包含讓他人照管旗桿，並在該球打出後移開它)，但必須在做出打擊之前先決定。如

運動中的球擊中旗桿，通常並無處罰。 

本條規則適用於在比賽場地之任何地方打出的球，不論是從該洞果嶺之上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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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將旗桿留在球洞中 

      (1) 球員可以將旗桿留在球洞中。球員可以在旗桿留在該洞球洞中的情況下，做打擊，  

         以致運動中的球有擊中該旗桿之可能性。 

         該球員必須在做打擊之前決定下列任一事項： 

         ․不予理會在該洞球洞中之旗桿，或移動它使之直立於該洞球洞中央並留在該球 

           洞內，或 

         ․將已移開的旗桿放回該洞球洞中。 

         在上述任一情況下： 

         ․該球員決不可藉著蓄意的作為將旗桿移動至該洞球洞中央以外的位置，試圖獲 

           得利益。 

         ․如該球員這樣做，且其運動中的球隨即擊中該旗桿，他遭受一般處罰。 

      (2) 如球擊中留在球洞中的旗桿不罰。如球員做打擊時將旗桿留在該洞球洞中，而運 

         動中的球擊中該旗桿：  

         ․並無處罰（上述(1)的規定為例外），且 

         ․該球必須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打。 

      (3) 球在運動中時，球員移動或移開在球洞中的旗桿之限制。當旗桿留在該洞球洞中， 

         在做打擊後： 

         ․該球員及其桿弟決不可以蓄意移動或移開該旗桿，以影響該球員運動中的球可

能會靜止的地方（例如：為了避免該球擊中旗桿）。如這樣做，該球員遭受一般

處罰。 

         ․但如該球員因任何其他理由而使在該洞球洞內的旗桿被移動或移開，例如，當           

他合理地認為該運動中的球，在靜止之前不會擊中該旗桿時，並無處罰。 

      (4) 當球員已決定將旗桿留在球洞中時，對其他球員移動或移開它之限制。當球員讓

旗桿留在該洞球洞中，且未授權任何人照管旗桿時（見規則13.2b(1)），則另一球         

員決不可以蓄意移動或移開旗桿，以影響該球員運動中的球可能會靜止的地方。 

         ․如在該球員做打擊之前或期間且做了該打擊，但他並未意識到或當他的球已在

運動中時，另一球員或其桿弟做了上述的舉動，則該另一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但如另一球員或其桿弟，因任何其他理由移動或移開該旗桿，例如，當他基於           

下列理由時，並無處罰： 

           合理地認為該球員運動中的球在靜止之前不會擊中該旗桿，或 



97 

 

  規則 13     

 

           並未意識到該球員即將打球或該球員的球已在運動中。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另一 

      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採 

      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b.從球洞中移開旗桿 

      (1) 球員可以讓旗桿從球洞中移開。球員可以在做打擊時，讓在該洞球洞中的旗桿被 

         移開，以免他運動中的球打到該旗桿。 

         該球員在做該打擊之前，必須先依下列方式之一作出決定： 

         ․在打該球之前，讓該旗桿從該洞球洞中移開，或 

         ․授權某人照管旗桿，意指他可以以下列方式移開該旗桿： 

            在該球員做打擊之前或過程中，先拿著該旗桿，使之保持在該球洞之中、之

上或近處，以向該球員指示該球洞之位置，接著 

在該打擊做出後，移開該旗桿。 

         如該球員在下列情況下，則視為已授權旗桿被照管： 

         ․在做該打擊時，該球員的桿弟正拿著在該球洞之中、之上或近處的旗桿，或正 

           站在該球洞旁邊，即使該球員並未意識到該桿弟正在這樣做，  

         ․該球員請求任何其他人照管該旗桿，且那個人也做了，或 

         ․該球員看到任何其他人正拿著在該球洞之中、之上或近處的旗桿，或正站在該

球洞旁邊，但該球員在做打擊時並未要求那個人走開，或將該旗桿留在該球洞

中。 

      (2) 如球擊中旗桿或照管旗桿的人，如何處理。如球員運動中的球，擊中了球員依上述 

         (1)之規定已決定移開的旗桿，或擊中了正在照管旗桿的人（或任何那位人員持有

的東西），則處理方式取決於這是意外的還是蓄意的： 

         ․球意外地擊中旗桿或移開或照管它的人。如球員的球意外地擊中旗桿或移開或

照管它的人（或任何那位人員握持的東西），並無處罰，且該球必須依其球位所

處之狀態擊打。 

         ․球被照管旗桿的人蓄意地擋轉或擋停。如照管該旗桿的人蓄意地擋轉或擋停該

球員運動中的球，則適用規則11.2c： 

           球將從何處擊打。該球員決不可依其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它，他必須

依規則11.2c採取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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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要施加處罰。如蓄意擋轉或擋停該球的人是某球員或其桿弟，則那位球 

              員因違反規則11.2，遭受一般處罰。 

         為了本條規則之目的，“蓄意地擋轉或擋停”的意思是與規則11.2a中所述相同，且 

         包括當該球員運動中的球在擊中下列東西或人時： 

         ․被移開的旗桿，是被蓄意地放置或留在地面特定的位置上的，以使它可能擋轉

或擋停該球， 

         ․被照管的旗桿，是照管者蓄意不從該球洞，或該球行進的路線移開的，或 

         ․照管或移開該旗桿的人（或他所持有的任何東西），當他是蓄意地留在該球行

進的路線上時。 

         例外─對蓄意地移動旗桿以影響運動中的球之限制（見規則11.3）。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另 

        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 

        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c.球緊靠球洞中的旗桿 

      如球員靜止的球緊靠該洞球洞中之旗桿： 

      ․如該球有任何一部分是在該洞球洞中，並低於該果嶺表面，即使該球並未整顆低於 

        該表面，該球仍視為已進洞。 

      ․如該球並無任何部分在該球洞中，並低於該果嶺表面： 

        則該球未進洞，且必須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 

        如移開該旗桿而該球移動（不論是落入或移離該球洞），並無處罰，且該球必

           須置回在該球洞的外緣上（見規則14.2）。

      違反規則13.2c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14.7a， 

      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在比桿賽，如該球員未依規則3.3c之要求將球打進洞，他要被取消比賽資格。 

 

13.3 球懸於球洞邊 

    a.查看懸於球洞邊的球是否會落入球洞之等待時間 

      如球員的球在打擊後有任一部分懸於該洞球洞之外緣上： 

      ․允許該球員以合理的時間走到該球洞，及額外的10秒鐘等待時間查看該球是否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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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該球洞。 

      ․如在上述的等待時間內，該球落入該球洞，則該球員是以上一打擊將球打進洞。 

      ․如在上述的等待時間該球未落入該球洞： 

        則視該球已靜止。

        如在打該球之前，該球落入該球洞，則該球員是以上一打擊將球打進洞，但 

           遭受罰一桿，加計在該洞之桿數之內。 

    b.如懸於球洞邊的球在等待時間結束之前被撿起或移動，要如何處理 

      如懸於該洞球洞邊的球，在規則 13.3a 所規定的等待時間結束之前，被撿起或移動， 

      則視該球已靜止：

      ․該球必須置回該球洞之外緣（見規則14.2），且

      ․規則 13.3a 所規定的等待時間對該球不再適用。（如被置回的球之後被自然力移動， 

        其處理程序見規則 9.3。）  

      如在比洞賽的對手或在比桿賽的另一球員，在等待時間結束之前，蓄意撿起或移動

該球員懸於球洞邊的球： 

      ․在比洞賽，該球員的球被視為是以其上一打擊進洞，但對該對手並無規則 11.2b 所 

        規定之處罰。 

      ․在比桿賽，撿起或移動該球之球員遭受一般處罰（罰二桿），該球必須置回該球 

        洞之外緣（見規則 14.2）。 

 

 

 

 

 

 

 

 

 

 

 

 


